江城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嘉禾乡供水工程）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江城县人民政府依据江城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嘉禾乡供水工程）拟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组织自然资源、财政、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拟定了本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收范围
江城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嘉禾乡供水工程）拟征收土地总面积0.0510公顷（0.7650亩），共涉及1个乡1个村民委员会1个村民小组，具体为嘉禾乡江西村民委员会江西村民小组。征收范围详见拟征收土地示意图。
二、土地现状
本项目拟征收土地总面积0.0510公顷（0.7650亩），其中农用地面积0.0510公顷（园地0.0510公顷）；不涉及占用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项目涉及土地权属均为集体土地，地类和面积准确，无争议。本次拟征收土地范围内不涉及农村村民住宅和青苗。具体被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及其他地上附着物的权属、种类、数量等信息详见《江城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嘉禾乡供水工程）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报告》。
三、征收目的
[bookmark: _GoBack]本次拟征收土地拟用于江城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嘉禾乡供水工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中第（二）款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地的规定，可以征收土地的情形。
四、补偿方式和标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区片综合地价是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本项目土地补偿标准按照《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实施2023年云南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云自然资〔2023〕169号）标准执行。
江城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嘉禾乡供水工程）共涉及1个征地片区（江城县Ⅱ类区），Ⅱ类区园地按39900元/亩、林地11970元/亩、草地11970元/亩进行补偿。
本次拟征收土地范围内其他地上附着物涉及园地，补偿标准按照《普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普洱市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普政发〔2022〕73号）执行，补偿标准为茶叶（定值七年以上）9000元/亩。
五、安置对象
本项目拟征收嘉禾乡江西村民委员会江西村民小组集体土地，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0人。
六、安置方式
本项目不涉及被征地农户个人，无需安置。
七、社会保障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的指导意见》（云政办发〔2019〕1号）精神，江城县人民政府按照“先保后征”的要求，按照国家确定的土地级别，每亩增收不低于2万元的专项资金，该项目用地涉及符合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资金的集体土地0.0510公顷（0.7650亩），按规定的2万元/亩计算，应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资金为1.5300万元，江城县人民政府将把专项资金存入江城县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资金专户，待用地批准后将按照相关规定把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做到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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